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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召

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议案》。决定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有关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201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与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2,716 万股（若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作相应调整），拟募集资金总额为 25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商业保理项目。上述议案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经公司

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2016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议案》。 

2016年5月16日，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和募集

资金数额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调整和修订了发行方案中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等内容。  

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全部申请

文件，并于2015年11月2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153289】号。2016年1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289】号及《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公司于2016年2月3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2016年4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3289】号，公司于2016

年5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二、公司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主要原因及相关决策程序   

自2015年10月17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

较大变化，综合考虑目前资本市场整体情况、监管政策要求、融资环境以及公司

业务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经公司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6年8月24日召开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议案》，决定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四、公司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后续安排  

公司已确定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并承诺自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公告后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同时，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

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证发[2016]19号）的规定，公司将在公告终止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后的2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说明会（详见公司于2016年8



月25日披露的《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终止非公开发行网

上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向投资者说明筹划过程及终止原因。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建筑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4 日 


